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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我局依照职能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山东省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三、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东营市府前大街100号）。

四、办理条件

符合相关法律条文规定且申请材料齐全。
五、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需符合法律条文中规定提供的材料。                                    
六、基本流程
1.申请
2.受理
3. 对申请事项审查
4. 审批决定
5. 获取审批决定书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
九、咨询方式

（一）现场咨询：东营市生态环境局
（二）电话咨询：0546-8331789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0546-8331789
十、救济途径
（一）投诉
1.投诉事项
有下列行为的,申请人可以进行投诉: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不予批准的;

（2）不在法定期限内批准的；
（3）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蛮横的；
（4）接收申请人宴请或钱物的。
2.投诉受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负责行政相对人对违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市编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市优化发展环境办公室、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市生态环境局的行政许可人员违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
3.投诉处理
（1）对信函投诉做到逐件拆阅、登记，及时处理；
（2）对网络投诉要及时登录收阅、打印登记，及时处理；
（3）对当面投诉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录；
（4）对投诉电话做到细心接听，询问清楚，如实记录。
4.投诉渠道
4.投诉渠道

市生态环境局监督电话: 0546-8331789

市编办监督电话：0546-8382099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监督电话：0546-8381590

市行政效能投诉电话：0546-8383110
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监督电话：0546-7760755

电子邮箱: zcfgkfda@126.com 

信箱:东营市生态环境局。邮编: 257091

5.投诉时限：对一般投诉及时办理，并于3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重要投诉在3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可延长15日，在30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行政复议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申请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
（2）申请人对不予许可决定不服的。
2.行政复议受理机关
东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地址：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77号，联系电话：0546-8338229。
3.行政诉讼受理机关
东营区人民法院，预约立案电话：0546-8265078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钟山路909号  
邮政编码：25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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